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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前沿】

[数据网络] 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指南》

为了更好指导部门、地方、社会组织和企业开展绿色化与数字化的协同转型工作，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数据局等相关部门组织编制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指南》。指南指出，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增强本地区的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能力，强化对跨区域、流域、海域的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并建立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服务体系，采用高水平的数字生态环境治理手段来助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此外，指南还明确了推动数字产业向绿色低碳发展的方向和加快数字技术赋能行业绿色化转型这两大主要任务。

来源：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https://www.cac.gov.cn/2024-08/24/c_1726213097966469.htm


[人工智能] 工信部发布《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2024版）》和《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管理实施办法（2024版）》

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一步加强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管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行业发展变化和有关工作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和《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管理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2024版）》和《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管理实施办法（2024版）》。
前述《规范条件》和《管理实施办法》将于2024年8月1日开始实施。《规范条件》涵盖了从基本要求到企业营收、技术能力和生产条件、研发投入、质量标准、人员素质、销售及售后服务、安全管理以及社会责任和监督管理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全面的规范体系。为促进工业机器人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工信部基于《规范条件》的相关规定制定了《管理实施办法》，鼓励企业依据《规范条件》自愿申请规范公告，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进行公告管理。

来源：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7/content_6965409.htm


[电子商务]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执法指南》

为规范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相关监管执法工作，帮助消费者辨明互联网广告与非广告信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于2024年8月22日制定并发布了《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执法指南》。指南详细规定了常见广告业务场景下认定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的具体标准，并鼓励广告发布者主动提示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情况；同时，指南也引导平台经营者参与协同治理，完善平台规则，为广告标识提供便利。

来源：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8/content_6970377.htm


[工业物联网]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

为扎实推进《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加强标准工作顶层设计，引领物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织编制了《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物联网标准体系包括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建设运维标准和应用标准等4个部分。其中，基础标准是物联网的总体性、框架性标准,为其他各类标准提供基础支撑;技术标准是物联网的关键共性技术与融合技术标准,为实现物联网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建设运维标准是物联网系统规划、建设、运行、维护的标准,以指导各行业推进物联网系统建设和规模化部署应用;应用标准是面向行业具体应用需求,对其它部分标准的细化,支撑各行业发展。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4/art_4ff2646910384278a75238457893a14c.html



[数据网络]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三部门印发 《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 管理办法（试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 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4版）》

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的部署精神，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4版）》。《管理办法》针对负面清单的编制流程、职责划分、管理使用和安全监管进行详细设计，确立了基本规范，并优化了数据识别规则，提出41个子类的数据分类参考规则，旨在提高企业的数据识别能力。《负面清单》则考虑紧急数据出境需求和产业布局，采用“急用先行、小步快跑”的策略，在汽车、医药等五个关键领域制定了详细的业务场景和数据字段，以方便企业精确判断。此外，该政策将通过动态管理分步骤推进，不断更新和完善负面清单体系，强调示范引领、系统设计和实用性，标志着首个场景化和字段级的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诞生。

来源：北京市商务局https://sw.beijing.gov.cn/zwxx/tzgg/202408/t20240830_3785174.html


[数据网络] 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就《广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征求公众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为规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推进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充分释放公共数据的价值，结合广州市的实际情况，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起草了《广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征求公众意见稿）》，并于2024年8月1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该办法首创“运商分离”模式：承担公共数据运营工作的机构不参与数据产品开发，数据产品的经营权100%归属于数据商。此举旨在避免运营机构利用其优势参与数据产品经营，导致市场竞争不公平。通过这种方式，办法旨在培育一个公平竞争、多方参与、收益共享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生态。

来源：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https://zsj.gz.gov.cn/hdjlpt/yjzj/answer/mobile/37973#/index


[人工智能]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就《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为积极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编制起草了《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并于2024年8月14日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该《若干措施》在加速模型研发迭代、强化算力普惠供给、加快释放数据“乘效”、推动“+AI”应用创新示范、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完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等方面共计提出25项优惠措施。

来源：深圳政府在线
https://www.sz.gov.cn/szzt2010/wgkzl/jcgk/jcygk/zdzcjc/content/post_11498531.html


[数据网络] 全国首部数据交易流通地方法规《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实施

8月28日，《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关于数据交易流通的地方法规，旨在规范数据交易行为、保障数据安全、释放数据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该条例包含总则、数据交易场所、数据授权使用、数据权益保护和数据流通交易生态培育等八个章节。条例明确，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是贵州法定的数据交易平台，需强调其公共属性及自律合规监管功能，并服务全国市场。同时，鼓励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数据交易，支持数据互认互通。在数据授权使用方面，条例要求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合法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企业采集加工的数据应依法流通使用，加强供给激励。在数据权益保护方面，条例确保数据主体在交易中的合法权益，如数据持有、加工使用和产品经营权，以及法律或合同约定的财产性权益。在培育数据流通生态方面，条例鼓励依法采用开放、共享、交换和交易等方式流通数据，提倡技术和模式创新，推动数据采集与接口标准化，并促进数据跨区域和跨行业的流通应用。

来源：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https://dsj.guizhou.gov.cn/zwgk/xxgkml/zcwj/zcfg/202407/t20240731_85183967.html


【审判观点】

[数据网络]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服务保障新质生产力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全国首例AI文生图著作权侵权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属性及权利归属的认定——李某某诉刘某某侵害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若符合作品的定义，则应被认定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同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若体现出使用者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则相关著作权一般应归属于人工智能使用者。

案例二：NFT数字藏品著作权侵权案：未获著作权人授权展示、销售NFT数字藏品构成侵权——范某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未经许可以出售NFT数字藏品为目的展示、传播作品，构成对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该案审理对于在NFT数字藏品交易领域加强著作权保护，规范相应市场主体行为，维护良好交易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三：全国首例“车联网”著作权侵权案：车机系统提供方与作品提供方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实施著作权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认定车机系统提供方参与并提供车载视频播放应用软件内容定制并提供付费会员套餐服务，与作品提供方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实施著作权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

案例四：全国首例涉《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效力认定案：法院首次确认登记证对数据集合的证明效力——某科技股份公司诉某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典型意义：该案首次在司法裁判中确认《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对数据持有的证明效力，即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可以作为原告享有数据财产权益的初步证据，也可以作为其数据收集行为或数据合法性来源的初步证据，为我国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实践提供了有力司法支撑，也为数据产品转化为数据资产提供了有益探索。

案例五：游戏道具财产权案：网络游戏道具可以作为网络虚拟财产予以保护——成某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案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了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网络虚拟财产的侵权责任亦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损害赔偿数额亦应以“填平”损失为原则，进一步提出了根据网络游戏道具的获得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这一可操作性的标准，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指引。

案例六：“AI陪伴”案：未经同意创造以自然人的AI形象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何某诉某科技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自然人的人格权及于其虚拟形象，未经许可擅自创设、使用自然人虚拟形象的，构成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侵害；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算法设计实质参与了侵权内容的生成和提供，应按照内容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七：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侵权案：自然人声音权益可及于AI生成声音——殷某某诉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权侵权案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声音作为一种人格权益，具有人身专属性，自然人声音权益及于利用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对录音制品的授权并不意味着对声音AI化的授权，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录音制品中的声音构成侵权。

案例八：“AI换脸”案：未经授权对包含他人肖像的视频进行“AI换脸”处理，构成对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廖某诉某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了肖像权“可识别性”不局限于面部，但应当主要集中于自然人的个人生理特征，避免肖像权的任意扩张影响妆容、造型等领域的合法使用及创作传播。该案围绕“AI换脸”这一新商业模式，对肖像权、个人信息权益及基于劳动创造投入的合法权益进行准确区分，既维护自然人的合法权益，又为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留有合理空间，对于服务和保障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案例九：企业间共享个人信息案：企业间共享个人信息应征得个人单独同意——吕某诉某信息技术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了企业间共享个人信息需征得个人单独同意的具体认定标准，为企业保护个人信息和规范数据利用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引，有利于激发数据要素市场活力，促进数据利用的规范有序。

案例十：消费投诉平台付费入驻案：平台商业模式及运作机制存在过错应对不实投诉信息承担直接侵权责任——某科技公司诉某互联网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典型意义：该案明确消费投诉平台强制要求被投诉企业须付费入驻投诉平台才能回复投诉，利用不合理的平台规则获取会员收益，系属于内容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构成过错，构成名誉权侵权。

来源：北京互联网法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MATodD4UFCg2iU6Bc2tfVg?scene=25#wechat_redirect


【实务指引】

[数据网络] 互联网专条在数据权益保护案件中的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的适用与裁判思路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互联网专条”主要针对网络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数据抓取与使用等。该条款规定了具体的行为类型和兜底性质的其他行为模式，即使被诉行为不符合具体方式，也需满足妨碍或破坏其他经营者服务正常运行的条件。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条款是否适用于数据相关行为存在争议，多数判决认为应适用此法并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在解释兜底条款时应保持审慎，考虑与一般条款的关系，确保法律解释的一致性和合理性。
在裁判侵害数据权益案件时，法院采用权益保护和行为分析两种基本范式，评估行为是否侵犯合法权益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根据不同案件类型，法院会侧重不同的考量因素，如直接抓取和使用数据行为主要关注是否干扰服务运行，复杂侵害行为则考虑对服务运行和数据安全的影响。
原告在诉讼中可以同时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和第二条提出主张，以增加胜诉机会。被告则可以从行为未妨碍服务运行和未造成数据安全隐患等方面进行抗辩，强调数据的流动性、公开性和用户授权合法性。总之，处理这类案件时，法院会根据行为的具体情形和影响程度采取相应的分析和论证方法。

提供人：庆辉 完颜雨倩
来源：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mTV6Cb_ufQz3ydPe8Mp19g


【法律产品】

[人工智能] 闵行区打造“晓法数智”人工智能法律咨询产品

闵行区司法局推出了名为“晓法数智”的人工智能法律咨询产品，该产品基于350万条法律法规和1.5亿个案例进行训练，提供即时法律咨询服务。它集成了智能回答、语音输入输出和中英文翻译等功能，能在一分钟内提供详尽的法律解答。同时，产品遵循法律规范，避免敏感信息处理，并设有24小时人工律师咨询服务以处理复杂问题。自推出以来，已免费向271.7万居民提供服务，未来计划扩大服务范围，优化功能，并接入更多公共服务平台，以促进企业合规和政务服务智能化。

来源：上海市司法局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yR_jv9g9DLSROpRox4pZPQ


【动态信息】
 
[数据网络]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发布，将于2024年8月1日正式实施。该规定旨在加强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通过明确管理责任、建立预防机制、规范信息处置和账号处理、强化用户权益保护、加强监督管理，并明确法律责任。同时，规定提出源头防范、防控结合、标本兼治和协同共治的治理原则，建立监督管理机制，鼓励行业组织加强自律。

来源：人民网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4/0614/c1008-40256918.html


[数据网络]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拟成立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计划成立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推动数据资源、技术、流通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该委员会由98名委员组成，刘烈宏担任主任委员，夏冰等人为副主任委员，杨建军兼任秘书长。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此外，委员会的工作将与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数据管理与交换、智慧城市和人工智能数据工作领域相对应。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由国家数据局负责。

来源：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http://org.sacinfo.org.cn:8088/tcrm/html/10024.html


[电子商务] 五大互联网企业共同签署《网络交易合规经营自律公约》

8月22日，五大互联网企业京东、淘宝、拼多多、抖音、快手在北京签署《网络交易合规经营自律公约》。该公约包含五个方面：平台责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禁止不正当竞争、规范价格行为和政企协同共治。具体如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广告发布及网络直播活动；依法保护个人信息，确保投诉渠道畅通；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竞争，制定合理规则防止市场扰乱；明码标价，禁止利用虚假或误导性的价格手段；与政府加强合作应对紧急情况，提升自治水平。

来源：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https://scjgj.beijing.gov.cn/zwxx/scjgdt/202408/t20240824_3781027.html


[数据网络] 三项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2024年8月23日，中国工信部组织制定的三项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获得批准，并将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这些标准旨在提升智能网联汽车的产品安全水平，包括信息安全、软件升级和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等方面。其中，GB 44495－2024《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规定了汽车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要求，适用于多种车辆类型，对增强汽车信息安全防护具有重要作用。GB 44496－2024《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规定了汽车软件升级的管理体系和技术要求，适用于具备软件升级功能的车辆，为规范车企行为和保障消费者权益提供标准基础。GB 44497－2024《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规定了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的技术要求，适用于配备该系统的车辆，有助于事故责任认定和技术进步。这些标准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首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对提高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性和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content_69726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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